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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关于规范继续教育劳务派遣人员管理的

规定》的通知

各办学单位：

经研究决定，现将《关于规范继续教育劳务派遣人员管

理的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浙江大学继续教育管理处

2017 年 11 月 10 日

浙大继发[2017]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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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规范继续教育劳务派遣人员管理的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继续教育从业人员管理，保障学

校与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建设专业化的继续教育从业人员队

伍，根据《浙江大学继续教育培训管理办法》（浙大发继教〔2017〕

1号）《浙江大学关于规范劳务派遣工作的暂行规定》（浙大人发

〔2015〕31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继续教育实际，特制定本规

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指继续教育劳务派遣人员指通过劳务派

遣方式到校内从事继续教育管理和办学的从业人员。

第三条 使用继续教育劳务派遣员工必须坚持“总量调控，

精简效能”的原则；坚持“核准在先，使用在后”的原则；坚持

“合法用工，依法管理”的原则；坚持“谁用工，谁负责；谁使

用，谁管理”的原则。

第二章 聘用条件

第四条 在符合《浙江大学关于规范劳务派遣工作的暂行规

定》（浙大人发〔2015〕31 号）对劳务派遣人员聘用条件的基础

上，继续教育劳务派遣员工需同时具备如下条件：

1、认同浙江大学以求是创新精神为核心的学校文化，热爱

继续教育事业。

2、原则上应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鼓励用人单位聘用、引

进高学历人才从事项目设计、课程研发、教学管理。

3、无继续教育办学不良记录。

第五条 合同期内校内流动，需经原单位与接受单位双方协

商一致，未经原所在单位协商同意，其他单位不得将其聘到本单

位。

第六条 人员一经聘用，不得在同行业兼职，不得在与学校

教育培训业务相关联或有竞争关系的第三方从事经营、管理、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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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服务等工作，不得持有教育培训机构的股份或从中获取任何

利益。

第三章 聘用程序

第七条 办学单位根据学校核定的继续教育劳务派遣用人指

标，向继续教育管理处申报用人计划，经批准后用人单位进行公

开招聘、择优录用。

第八条 办学单位对拟录用员工的资格和材料进行审验后，

进入新员工入职流程：

1、填写《继续教育劳务派遣员工拟录用汇总表》，经分管领

导签字、单位盖章后，报继续教育管理处审核。

2、与拟聘劳务派遣人员签订《劳务派遣员工工作协议（继

续教育版）》。

3、携《继续教育劳务派遣员工拟录用汇总表》、《劳务派遣

员工工作协议（继续教育版）》等相关材料，报人事处并办理相

关用工手续。

第九条 办学单位须将新聘用人员信息录入浙江大学继续教

育管理系统，经审核通过后正式进入继续教育从业人员信息库。

第十条 劳务派遣员工劳务关系产生变更，如终止、解除或

续聘等，办学单位需及时在浙江大学继续教育管理系统中更新。

第四章 岗位培训

第十一条 实行校院两级培训制度。继续教育管理处组织开

展新员工上岗、政策解读等培训；办学单位根据岗位要求，开展

分级分类岗位培训。

第十二条 劳务派遣员工须按要求参加学校或学院的培训。

学校规定的培训，其培训情况需录入继续教育管理系统备案。

第十三条 学校建立继续教育新员工上岗业务能力测评系

统。新员工上岗培训后一个月内，需通过业务能力测评（办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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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如有完善的新员工考核体系，可从其规定）。

第五章 薪酬考核

第十四条 劳务派遣员工的薪酬由劳务派遣单位按实名实

岗按月发放。

第十五条 薪酬标准必须符合国家和学校相关规定，不得以

承包、提成等方式取酬。鼓励办学单位在薪酬体系中对项目设计、

课程研发、管理创新等业绩予以倾斜激励。

第十六条 劳务派遣员工的考核工作由用人单位负责落实

完成。

第十七条 违反《浙江大学继续教育违规办学行为处理规

定》的员工，原则上 2 年内不得在校内单位聘用。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继续教育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浙江大学继续教育管理处 2017 年 11 月 10 日印发


